
【輔導室公告】 

輔導室空間使用規則 

 

 

1. 欲借用輔導室空間，請事先填寫「教師同意單」，由任課老師/

導師簽名後，交由輔導室確認後，才可使用。 

2. 借用空間： 

空間 可借用 備註 

團輔室(輔導室外面) v  

資源教室(輔導室裡面) v  

諮商室(小房間) x 
僅晤談使用，不外借做討論、

報告、拍影片 

3. 使用完畢物歸原處並整理環境(確保桌椅整潔) 。 

4. 經輔導室老師檢查確認後始可離開。 

 

 

備註： 

若未依規定申請之使用者，將告知導師/任課老師學生姓名， 

並由違規日起停止借用一個月。 

            

~~~讓我們共同維護空間的清潔~~~ 

 


